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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助贷洗牌
有中小银行
暂停大数据风控合作

“监管规定了农商行不得跨区经营，让
我们业务资金来源受限，” 某金融科技公司
人士坦言，不少地方银行对于助贷业务态度
收紧， 对助贷业务的产品利率设定更加严
格，导致助贷业务利润空间受到压缩。

除了审慎开展业务外，北京银保监局的
《通知》中还提出了，严禁与以“大数据”为名
窃取、滥用、非法买卖或泄露客户信息的企
业开展合作。 直指今年来一直身陷舆论旋涡
中的大数据行业。

“近日多家城商行、农商行暂停了大数
据风控合作业务。 ” 据大数据风控机构人
士透露。 近期， 多家涉及爬虫技术的大数
据风控机构被调查。 9 月底，有消息称同盾
科技爬虫业务负责人被警方调查。 随后同
盾科技回应称， 为配合警方调查曾经服务
的某第三方单位 ，杭州信川科技有限公司
（称 “杭州信川 ”）及有关人员正积极协助
警方调查取证 ， 以协助相关部门查清该
第三方单位的情况 。 据悉 ，杭州信川是同
盾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 主营业务是其爬
虫业务 。

江苏某地方银行人士对新快报记者表
示，目前该行正在排查跟某金融科技公司合
作的风险，尤其是大数据方面是否存在过度
收集用户信息的行为，“如果存在这种情况，
马上停止合作。 ”

强监管态势下，各家助贷机构开始“求
变”。 行业中不乏有助贷平台寻机购买金融
机构融资担保牌照， 如助贷头部平台 360 金
融，目前旗下已有 3 家担保公司。 再如互联
网巨头滴滴出行旗下关联公司也合资成立
了一家融资担保公司。

也有头部助贷机构入股消费金融公
司，以满足监管合规要求。 今年 5 月，度小
满携 4.5 亿入股哈银消费金融， 成为第二
大股东。 不久前， 玖富数科集团子公司入
股湖北消费金融， 成为该消费金融公司的
第二大股东。

有业内人士表示，寻求金融牌照成为助
贷公司合规的“救命稻草”，未来将有更多有
实力的助贷公司效仿上述做法。 然而，这场
助贷变局中，留到最后的也许只是有实力的
头部公司。

金融科技公司与银行合作将更规范

强监管下 助贷行业迎来新一轮洗牌

■新快报记者 许莉芸

随着地方监管对助贷、 联合贷等业务的监管力度
不断加强，以及不少地方银行对于助贷业务的收紧，助
贷行业正迎来一轮新的洗牌。 近日，北京银保监局发布
《关于规范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类业务及互联网
保险业务的通知》（简称《通知》），再次强调，金融
机构不能借助金融科技的合作，放弃风控等核心
功能，从而将风险转移到金融机构。 目前存
在监管套利风险的助贷业务尚未有全国统
一监管，但有业内人士表示，北京出台
的通知对于全国政策的出台或将起到
引领和示范作用， 助贷业务规
范已经在路上了，未来中小
助贷公司或将出局。

近年来， 银行业均加大普惠金
融服务力度， 然而一些中小机构并
不具备普惠金融服务下沉的能力，
这就给了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的机
会。在此背景下，金融科技公司不断
与银行“联姻”，在营销、获客、风控、
运营等领域多方合作， 助贷模式迎
来了几年的蓬勃发展期。

但是，在合作的背后 ，游走在
监管灰色地带的助贷模式中，有太
多不规范之处蕴藏风险 。 尤其在
当下 P2P 平台普遍转型为助贷公
司的大背景下 ， 竞争白热化也让
众多平台不得不接受兜底条款 ，
这也成为助贷中比较常见的合作
模式。 某头部平台创始人曾对新快
报记者表示，“不兜底，没有银行愿
意合作，兜底意味着平台的综合实
力比别人强劲。 ”他甚至坦言，只有
拿到了金融机构的钱，平台才能运

转下去。
依赖助贷模式，在过去几年不

少城商行消费金融业务实现了爆
炸式发展。 如天津银行 2018 年年
报显示，截至 2018 年末，个人消费
贷 款 余 额 达 778.96 亿 元 ， 较 之
2017 年末的 87.93 亿元，增幅高达
785.9%。 据悉，天津银行与 360 借
条、新网联合贷 、国美联合贷展开
合作 。 随之而来的则是不良率走
高。 截至 2019 年 6 月末，天津银行
不良贷款总额为 54.41 亿 元 ，较
2018 年末增加 7.1 亿元，不良贷款
率为 1.72%，较上年末上升 0.08 个
百分点。 这并非个案，郑州银行等
诸多中小银行均存在与天津银行
类似的情况。

事实上，关于助贷乱象 ，监管
早已出手，今年初北京 、上海和杭
州等地监管排查了助贷风险，并相

继下发了相关政策。 今年 1 月，浙
江银保监局就下发了《关于加强互
联网助贷和联合贷款风险防控监
管提示的函》， 提到了核心风控环
节不得外包、 立足当地不跨区域、
不得为无牌机构提供资金或者联
合放贷等；4 月，上海银保监局也下
发了相关政策，提出了要加强合作
机构准入退出管理和业务风险管
理等。

其实， 助贷业务发展的关键是
制定标准，明晰边界。 因此，在年初
各地监管排查助贷和下发政策的基
础上，北京银保监局近日下发的《通
知》中提出严格落实自主风控原则、
加强信用风险管控、 加强资金用途
合规性审查等要求。

首先在准入上，《通知》提出，银
行对合作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合
作类产品及业务模式应经总行审
批，严禁未经授权开展合作。 此前确
实有不少金融科技公司利用个人关
系，与银行分行、支行合作，但并未
有总行批准。

不仅如此，在合作进度上，监管
方要求合理把控业务节奏， 业务发
展初期， 以试点等方式循序渐进开

展。 零壹财经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表
示， 这意味着相关合作的准入和数
量都会有所限制。

在业务上，《通知》规定，不得将
贷款“三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
环节外包给合作机构， 不得以引入
保证保险回购承诺等风险缓释措施
而放松风险管控。

“目前，部分中小银行迫于业绩
压力与擅长互联网营销的助贷机构
合作， 甚至有意无意给助贷机构更
多‘授信’，这种把自己的脑袋拴在
别人裤腰带上的做法， 不符合金融
人的理性和严谨。 ”北京大成律师事
务所律师肖飒认为， 如果银行将核
心业务外包， 就等于架空了监管体
系，让监管找不到抓手，这才是银保

监最担心的问题。
“监管重点在于明确助贷机构

的合规边界 ， 要求助贷机构不准
触碰资金发放 、 风险承担等金融
核心业务 。 ”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
助理薛洪言表示 ， 即使像持牌机
构之间合作的联合贷款模式 ，监
管也强调了不得借联合贷款进行
监管套利行为 ， 借联合贷款实现
跨区域经营等 。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监管期
望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的合
作，是依法审慎开展的，而不能有监
管套利行为。 对此， 北京银保监局
《通知》中也强调，以依法合规为前
提，不得突破商业银行经营范围，不
得借助外部合作规避监管规定。

助贷膨胀
不良率随之走高引担忧

划清边界 防止风险向金融机构传导

■廖木兴/图


